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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工伤保险参保及待遇落实情况汇总表
	
	
	
	

	　
	企业单位数
	在职职工人数
	退休人数
	在职工伤人数
	退休工伤人数
	工亡供养亲属人数

	
	
	
	
	　
	纳入统筹保障
	单位保障
	其他渠道保障
	无保障
	2003年12月31日前
	　
	纳入统筹保障
	单位保障
	其他渠道保障
	无保障
	2003年12月31日前
	　
	纳入统筹保障
	单位保障
	其他渠道保障
	无保障
	2003年12月31日前

	
	
	
	
	
	　
	1-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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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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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级
	7-
10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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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级
	7-
10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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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级
	7-
10级
	其他
	　
	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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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级
	7-
1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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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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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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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盖章）：
	
	
	
	
	
	
	
	
	
	
	
	
	
	
	
	
	
	国资部门（盖章）：
	
	
	
	
	
	
	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说明：1.本表数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
	
	

	          2.“工伤”是指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且按规定程序由权威机构认定为工伤的。
	
	

	          3.“其他”是指2003年底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未经权威机构认定，但有医疗机构和所在单位明确的书面文件认定为工伤的人数。
	
	

	          4.“在职工伤人员”是指尚未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退休工伤人员”是指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
	
	

	          5.“纳入统筹保障”是指相关待遇已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6.“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国有企业关闭破产计划项目的国有企业，必须有全国关闭破产领带小组的批文。
	
	

	          7.“依法破产国有企业”是指依据《破产法》的规定实施破产的国有企业，需要法院批文。
	
	

	          8.“其他企业”是指按照当地规定，由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转、改制的企业。
	
	

	          9.“地方国有企业”指省属以下企业，包括省属企业。
	
	


